盈江县民政局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（2022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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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、保障金给付
	
	
	行政给付
	县、乡
	家庭经济状况证明，包括收入状况，财产状况，因残疾、患重病、接受教育增加的刚性支出和必要的就业成本情况
	村（居）委会
	县民政局
	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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